附件2
长春中医药大学
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综合考核一览表

	考生编号：

	
不要填写




	本科学校类别：
	双一流高校/地方高校
	硕士学校类别：
	双一流高校/地方高校

	本科专业：
	中药学
	硕士专业：
	中医学

	毕业时间：
	2025年5月23日
	毕业时间：
	2025年5月23日



一、在学期间成果及奖励
	成果
类别
	成果名称
	授予机构
	获奖时间

	奖励
	国家奖学金
	长春中医药大学
	[bookmark: _GoBack]2024年12月

	奖励
	一等学业奖学金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职务
	学生会主席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奖励
	校级优秀研究生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奖励
	校级优秀学位论文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二、工作期间成果及奖励（限20项）
	成果
类别
	业绩名称
	授予机构
	获奖时间

	奖励
	优秀工作者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奖励
	先进个人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社会兼职
	吉林省针灸学会主任委员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人才称号
	吉林省E类人才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人才称号
	吉林省突贡人才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人才称号
	长白山学者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奖励
	优秀辅导员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4年12月

	
	
	
	

	
	
	
	

	
	
	
	


*本表格作为封面，佐证材料附后并装订成册，共7份。
*本表格及佐证材料中务必隐去考生姓名。


填报说明：
1、 红色文字为举例说明，请按照红色字格式要求填写各项业绩成果。
2、 其他业绩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举例的成果类别，业绩成果多可以加页。
3、 佐证材料要求：奖励（获奖证书）等。
4、 佐证材料册简装，左侧装订。
5、 【本表格及佐证材料中务必隐去考生姓名】
6、 【打印时删除举例的红色文字】
7、 【打印时删除该填报说明】
